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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

档案管理补充规定

为迎接市档案局7月份对我中心档案工作的检查，结合中心目前档案工作的实际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一、各处室产生的档案材料，按照《档案管理规定》归档要求，由本处室人员整理，经中心档案室专业人员确认后，由专业档案人员进行装订、录入等工作。

二、各处室于2016年7月底前，完成2015年项目材料的立卷、装订，并移交入库。因特殊情况，未完成的项目所产生的材料，不能归档的，可暂时放在本处室，项目一旦完成，必须及时完成材料的立卷、装订及移交入库。2016年8月底前，完成2014年项目材料的立卷、装订，并移交入库；2016年9月底前，完成2013年项目材料的立卷、装订，并移交入库。以此类推，力争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处室所有项目材料的立卷、装订及入库工作。

三、明确责任，通力协作。处长（主任）为本处室档案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带头参与本处室的档案整理工作，处室其它人员必须人人参与。各处室每月的完成情况，纪检组、监察室负责督查，每月出具督查报告，办公室每月通报各处室进度情况。对于档案整理中，进度缓慢，未按计划完成的处室，由纪检组长约谈该处室处长（主任）。
四、已整理形成的档案，中心档案室工作人员，必须在2016年7月底前将其全部入库。档案的保管、保密、利用、借（查）阅，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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